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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港区界山镇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界山镇环卫工人奖惩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村委会、相关保洁公司：
经镇党政联席会议同意，现将《界山镇环卫工人奖惩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对照标准，结合工作实际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港区界山镇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月21日

界山镇环卫工人奖惩实施方案

    为进一步加强环境卫生工作，建立健全长效化工作机制，增强抓好环境卫生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，明确责任，奖惩分明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订考评奖惩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考评对象

全镇13个行政村

二、考评结果运用

（一）奖励措施

镇财政设立卫生奖励专项经费，奖励月考评前列的相关村环卫工人。
1、 每月区级卫生考评成绩93分以上的村，给予环卫工人奖励100元；考评成绩95分以上的村，给予环卫工人奖励200元；考评成绩97分以上的村，给予环卫工人奖励500元。

2、 每月市级卫生考评成绩93分以上的村，给予环卫工人奖励200元，考评成绩95分以上的村，给予环卫工人奖励300元；考评成绩97分以上的村，给予环卫工人奖励500元。（若同一个村同一个月人居环境卫生考评市区同时抽中的，奖金不累加，取最高分奖励）

（二）责任追究
1、各村应加强对保洁员的日常管理（在岗、卫生保洁情况）。若被市、区考评组督查到缺勤或未穿保洁服的保洁员，首次扣罚100元，第二次扣罚200元，第三次直接辞退。 

2、严禁偷倒或私自焚烧垃圾，各村要切实加强保洁员教育管理，如发现一处偷倒或焚烧垃圾，对保洁员扣罚100元。同时，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引导群众禁止垃圾乱倒和焚烧。

3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行。

抄送：区城市管理局，镇副科级以上干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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